
伸手助人協會代表 黃炳財先生 

「院舍照顧服務」意見重點：  

1. 統一評估機制: 

a. 重新檢視評估準則，改善現時之評估工具，特別是初步甄別程序，加強對患有認知

障礙症之評估，令有需要服務者不被拒於門外。 

b. 培訓評估員對患有認知障礙症長者之掌握，訂定平台，讓不同區之評估員定期分享，

以致在評估時不至個人化。 

 

2. 安老服務和其他服務的銜接 - 安老、房屋及醫療的協調 

a. 設立福利機構、房署、醫院及家庭醫生互相溝通的機制，讓長者不需重複自身狀況

及需要。 

b. 強化醫社合作之平台，增撥人力資源協助長者出院後之實質照顧問題。 

c. 發展配合現時長者需要之宿舍服務，對身體健康狀況不太差但有迫切住屋、社交及

醫療需要的長者規劃服務。 

d. 非照顧式的長者宿舍宿位需求愈來愈大，建議房屋署撥出更多房屋單位予志願機構

專業營運，切合不同長者的需要。 

 

3. 院舍照顧服務  

a. 考慮全面推行及設立專為認知障礙症長者而設的院舍及提供相關支援，提升環境及

配套安排，以減少因嚴重行為問題對其他住客的滋擾。 

b. 新建的院舍加強認知障礙症長者照顧及配套，如專屬樓層/房間等或為認知障礙症

長者增設特別需要的院舍，創新成立特別需要安老院舍，加強個人空間、安全措施

及人手比例，以舒解有特別需要的安老家庭(例如：嚴重遊走/有暴力傾向/有自殘傾

向/精神過於紊亂而不合適藥物完全控制長者)。 

c. 重新檢討已用多年的安老院舍實務守則，修訂不合時宜的條文，例如: SOA 空間太

小、最低人手編制等等，並制定定期檢討的機制。 

d. 規定所有提供長期照顧服務的院舍必須有護士二十四小時當值，以確保長者得到適

當的照顧。 

e. 全面落實將各項補助金(ICS 及 DS)常規化，減少不必要行政程序，例如: 不用每年

做評估。 

f. 檢討現行復康巴士服務嚴重不足之改善方案。 

g. 加強支援跨境養老服務，例如: 醫療支援: 到診醫生、優化批/續傷殘金的手續、各

項津貼可於國內享有(如: 長津/尿片津貼/營養津貼等)。 

h. 開放安老院舍服務選擇權予服務使用者及其家人，讓其可自行申請政府資助院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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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提升院舍服務質素。 另一方面，設立機制讓院舍就不適合/不適應的個案能轉

介予中介/訟裁單位判斷是否有其他合適機構，以便長者選取最切合服務。 

 

4. 長者的住屋需要 

a. 政府應正視長者對長者宿舍的需求，設立多元的長者屋，如小型家舍或老人之家，

投放資源予現有的長者宿舍(如本會的老人之家)。 

b. 建議於日後新發展區中按人口比例預留空間設置老人宿舍，讓長者既可與家人同住

一個小社區，互相照應，同時居於長者宿舍又可享獨立性，一舉兩得。 

 

5. 人力及培訓 

a. 要全面計算護老業所需的專業人手如護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等，確保各培

訓機構所辦的人力培訓課程能充份提供足夠補充，而不只單純計算醫院的人手需要。 

b. 提供持續培訓予在職照顧員，改善工作環境，增加資助體力轉移設施，增強專業形

象，減少人手流失。 

c. 在護士/其他相關培訓課程中加入長者社區及院舍照顧的內容，以增加護士/其他相

關職業畢業入職的機會。 

d. 加強婦女及年青長者之支援及培訓，例如：彈性上班、托兒、轉化護老者津貼爲護

孫兒津貼，加強釋放婦女及青老勞動力。 

e. 吸引家庭主婦接受護理培訓課程，既可照顧家中長者，於有需要時亦可再投入職場，

以舒緩護理工作人手長期不足的問題。 

f. 以解決短期問題，輸入外勞以減輕安老服務業護理員嚴重人手不足情況，並設有培

訓外勞配套和有效監管。 

g. 制定合適的薪酬，培訓及晉升機制，以吸引年青人入行。 

 

6. 處所及空間 

a. 在新區規劃時將安老服務設施列為必須設施，如: 量化每區長者人數列明應有服務

及設施的明細。 

b. 大力推廣特為不同階層的長者而設的綜合化及一站式的醫療護理康樂式住宅，以符

合激增的需求。 

c. 考慮將在舊區屬政府擁有的空置空間改變成為提供安老服務的處所或自理模式之院

舍供長者安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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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善終照顧 

a. 制定院舍及社區長者的臨終照顧服務方向及機制。 

如: 制定整全的政策，為臨終者: 

 提供適切、有尊嚴和優質的死前和死後支援服務 

 控制和減少痛楚和困擾的病徵等 

政策範疇包括: 

 推行普及生死教育-納入各級學校正規課程，以及在社區推行公眾教育 

 建立醫社結合的服務模式和系統，照顧臨終者身、心、社、靈的需要，按他的

意願定出照顧計劃，包括預設醫療指示等 

b. 增撥資助供院舍改善有關臨終照顧服務的設施及員工培訓，如:與醫院、消防、警察、

法醫等的溝通。 

 

8. 安老服務的可持續融資安排 

a. 容許家屬與政府共同承擔照顧長者的費用，而不是極端地只由其中一方負責。 

 

9. 認知障礙症的照顧 

a. 推廣及教育社區人士多認識認知障礙症及接納病患者，於社區內和諧共處。 

b. 加強社區檢定認知障礙症的機制，為社區診所及私家診所的醫生提供培訓，讓長者

可選擇在此等設施確診認知障礙症，方便一般大眾市民更早了解長者的狀況，以致

有所準備(現時必須到政府醫院排期才能確診)。 

c. 評估社區內退化長者(特別是獨居)之需要、及早介入。 

  

10. 服務質素監管機制 

a. 加強對私營院舍之監管，全面提高長者院舍服務的質素水平。 

 

 

 

 

 

 

 

 

 

 




